
关于开展 2025 年本科省级教学改革项目申报

工作的通知 
 

各学院（部）、各部门： 

根据《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组织 2025 年本科和研究生

省级教学改革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》文件要求，为深入贯彻落

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，全面落实高等教育强省战略部署，主动

应对人工智能发展对教育教学的新挑战，激励教师深化教学创

新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 2025 年本科省级教学改革项目申报工

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总体要求 

本科教育教学改革项目要贯彻落实《浙江省教育厅关于进

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》，重点聚焦

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教学改革、课程思政、“四新”2.0 建设、

一流专业、一流课程、拔尖人才培养、产业紧缺急需人才培

养、教学数字化、未来课堂、现代产业学院、教师教学能力提

升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，且有良好的教育教学成果基

础，能够为新一轮教学成果奖培育提供有力支撑。 

二、申报数量 

本科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分常规教学改革项目和重点选题项

目两类。常规项目采用“名额到校、省厅备案”方式立项，学

校限额申报 10 项。各学院（部）、各部门原则上限报 1 项。专



项给予省登峰学科 1 项，每个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 1 项。重点

选题项目参照《2025 年本科教育教学改革重点研究方向选题指

南》（见附件 1），采用“限额申报、竞争遴选”方式，学校限

额申报 3 项，各学院（部）、各部门限报 1 项。 

林学登峰学科1项由林业与生物技术学院、林学学科组织

申报，学校评审；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1项由大学生物课程教

学指导委员会组织申报、评审，评审结果报教务处。 

三、申报要求 

1.项目实行主持人负责制，主持人须为学校在职在编人

员，政治立场坚定，师德师风良好。每个项目设1名主持人，每

个主持人原则上申报1个项目，项目主持人全面负责所承担的教

学改革项目的管理与质量，建设周期内原则上不得更换项目主

持人。 

2.项目成员组成合理、规模适度，一般不超过5人（含主持

人）。项目组成员须直接参加项目的方案设计、论证、研究和

实施。参与人一般不同时参与2个以上同级项目。 

3.同一研究项目已获得或列入教育部和省教育厅立项的不

再重复申报；凡有省级及以上教学改革项目仍在建设过程中的

项目主持人不得申报；“十四五”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验收中“不通

过”或“暂缓结题”的项目主持人不得作为主持人申报项目。 

4.同等条件下，教学改革项目向一线教师倾斜，中层正职

及以上干部作为主持人的项目不得超过推荐项目总数的30%。



其中，校级领导或中层干部领衔的教学改革项目，重点着眼于

校级层面的教学改革项目，旨在超前谋划和系统培育国家级和

省级教学成果奖。 

5.项目研究期限为两年，结题时须在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

一篇及以上与研究项目内容密切相关的论文，提交3000-5000字

的总结，重点阐述实践过程及所取成效。 

四、材料填写与报送 

为进一步提升重点项目申报质量，2025 年本科省级教学改

革项目申报工作分两个阶段： 

（一）重点项目申报 

项目负责人填写《浙江省高等教育 2025 年本科教学改革项

目申报书》（附件 2）；各学院（部）、各部门组织初评（机关

部门项目由教务处组织初评），择优遴选排序后填写汇总表

（见附件 3），并于 2025 年 10 月 30 日前将申报书电子版、纸质

版（一式 7 份）和汇总表电子版、纸质版，报送至教务处。 

（二）一般项目申报 

项目负责人填写《浙江省高等教育 2025 年本科教学改革项

目申报书》（附件 2）；各学院（部）、各部门组织初评（机关

部门项目由教务处组织初评），择优遴选排序后填写汇总表

（见附件 3），并于 2025 年 11 月 21 日前将申报书电子版、纸质

版（一式 7 份）和汇总表电子版、纸质版，报送至教务处。 

联系人：徐娟；联系电话：63730964（9293964）。 



 

附件：1.2025 年本科教育教学改革重点研究方向选题指南 

2.浙江省高等教育 2025 年本科教学改革项目申报书 

3.浙江省高等教育 2025 年本科教学改革项目申报汇 

总表 

 

 

 

教务处    

2025 年 10 月 2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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